
 

 

 

 

 

 

 

关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2号楼2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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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关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2]93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已收悉。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邦科技”、“发行人”、“公司”、“本公司”）与东方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保荐机构”）、北京植德律师事务

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所提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现逐条进行说明并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

同。 

黑体（加粗）：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不加粗）：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楷体（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及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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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 

请发行人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

重大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针对性不强的表述，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并补充、

完善以下内容：（1）公司主要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以智能终端封装、新能源应用为

主，集成电路封装领域占比较低；（2）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逐年下降。 

回复： 

发行人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1 号——

科创板公司招股说明书》的规定，全面梳理“重大事项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

大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针对性不强的表述，按重要性进行排序，并就以下楷

体加粗内容在招股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重大风险提示”中补充披露或修

订如下： 

“„„ 

（一）产品迭代与技术开发风险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端电子封装材料研发及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

点“小巨人”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封装、智能终端封装和新能源应

用等新兴产业领域。公司所处行业领域技术升级及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较快，且

公司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为国际知名企业。公司需要持续研发符合客户需求的

新型产品，并与竞争对手展开技术竞争，对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研发响应速

度、现有储备技术与行业新需求的匹配性构成一定挑战。 

如果公司不能准确地把握下游行业的发展趋势，或者公司的研发创新能力、

研发响应速度、现有储备技术无法满足客户对于新型封装工艺和应用场景的需求，

或在与竞争对手的直接技术竞争中处于劣势，这将导致公司产品与下游客户的技

术需求适配性下降，进而对公司的产品销售、业务开拓和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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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成电路封装材料收入占比仍相对偏低的风险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集成电路封装、智能终端封装和新能源应用等新兴产

业领域，并以智能终端封装、新能源应用为主，集成电路封装领域占比较低。2018

年、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 1-6月，公司集成电路封装材料收入分别为 2,186.35

万元、2,993.00 万元、3,895.56 万元和 3,907.52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11.19%、9.21%、9.36%和 16.73%，整体而言收入规模及占比仍相对偏低。 

为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公司需要持续进行产品研发及升级迭代，如果未来

公司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的研发效果及产品技术水平未能达到下游客户要求，或

者产品研发进度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或者产品的市场推广进度未及预期，公

司集成电路封装材料的收入占比存在持续偏低甚至下降的风险。 

（三）毛利率下降风险 

按照应用领域、应用场景不同，公司产品包括集成电路封装材料、智能终

端封装材料、新能源应用材料、高端装备应用材料四大类别，不同类别产品的

毛利率水平主要受所处行业情况、市场供求关系、产品技术特点、产品更新迭

代、公司销售及市场策略等因素综合影响而有所差异。整体来看，智能终端封

装材料等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新能源应用材料等产品毛利率相对偏低。报告

期内，随着新能源应用材料等产品收入占比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综合毛利率分

别为 34.59%、40.02%、34.88%和 32.83%，整体略有下降。 

由于公司各产品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存在差异，各产品所在的生命周期阶

段及更新迭代进度不同，产品的销售结构不同，公司存在因上述因素导致的毛

利率下降的风险。若公司未能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进行产品技术升级，产品技术

缺乏先进性，或公司市场推广未达预期，造成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下降，可能

导致公司毛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关键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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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 

问题二 

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发行人与台湾翌骅之间避免业务竞争的

协议安排所涉及的具体产品，以及对发行人相关业务发展的具体影响。 

回复：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八、与台湾翌骅之间避

免业务竞争的协议安排”对发行人与台湾翌骅之间避免业务竞争的协议安排所涉

及的具体产品，以及对发行人相关业务发展的具体影响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台湾翌骅通过全资子公司翌骅实业作为少数股东，持有德邦科技控股子

公司东莞德邦 49%股权，由于东莞德邦、台湾翌骅均主要从事芯片固晶材料业

务，业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为避免在东莞德邦面向的中国大陆市场出现业

务竞争情形，德邦科技与台湾翌骅相关方于 2017 年 2 月签署协议对于避免业务

竞争的相关安排进行了明确约定，所涉及的具体产品为芯片固晶导电胶/膜。 

根据协议约定，中国大陆市场唯一由东莞德邦负责研发、生产及销售，由

于面向的市场区域不同，台湾翌骅与公司不存在业务竞争。此外，由于公司产

品一般需要通过下游客户的验证测试，方能进入其供应商名录，且验证周期通

常较长，除了经过公司同意存有两家历史客户由台湾翌骅进行延续性合作外，

中国大陆市场客户均由东莞德邦以其产品进行验证测试，台湾翌骅产品无法向

相关客户进行销售，该等客户供应链管理的严格要求确保了台湾翌骅与公司不

存在业务竞争关系。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除前述两家历史客户的延续性

合作外，台湾翌骅在中国大陆市场不存在其他经营和销售的情形。 

报告期内，东莞德邦的芯片固晶导电胶产品陆续通过通富微电、华天科技、

长电科技等国内多家知名集成电路封测企业验证测试并批量供货，报告期各期，

芯片固晶导电胶产品销售收入分别为 355.97 万元、423.70 万元、568.57 万元和

889.74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82%、1.30%、1.37%和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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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规模及占比仍相对偏低，但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特别是 2021 年半年度销售

收入已超过 2020 年全年。 

综上，基于公司与台湾翌骅之间避免业务竞争的协议安排，中国大陆市场

唯一由东莞德邦负责研发、生产及销售，且除两家历史客户的延续性合作外，

中国大陆市场客户均由东莞德邦以其产品进行验证测试，台湾翌骅产品无法向

相关客户进行销售，台湾翌骅与公司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相关安排不会对公

司业务开展产生任何重大不利影响。” 

保荐机构总体意见 

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事项），本保荐机构

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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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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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确认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董事长签名：                 

                 解海华 

 

 

 

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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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国胜                         崔洪军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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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控流程，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金文忠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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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首席执行官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烟台德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

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控流程，公司

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法定代表人、首席执行官：               

                             马骥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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